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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大会须知 

 

一、根据公司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股东应当持股票账户

卡、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出席股东大会。代理人还应

当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。 

二、根据公司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，召集人和律师依据证

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股东名册共同对股东资格的合法性进行验证，并登记股东

姓名或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。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

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，会议登记应当终止。 

三、根据公司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： 

（一）股东发表意见，可以采取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； 

（二）股东大会对所议事项和提案进行审议的时间，以及每一股东的发言时

间和发言次数，由股东大会主持人在股东大会会议议程中规定并宣布。股东要求

在股东大会上发言时，应在会前进行登记，并在会议规定的审议时间内发言，发

言顺序按股东持股数多寡依次安排。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发表意见的股东，可以将

意见以书面形式报告主持人； 

（三）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，股东临时要求口头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质

询，应当经大会主持人同意。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

股东的发言； 

（四）股东发言时，应当首先报告其所持有的股份数额； 

（五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发表意见时，应简明扼要阐明观点，对报告人没

有说明而影响其判断和表决的可提出质询，要求报告人做出解释和说明，并不得

超出会议规定的发言时间和发言次数。 

四、根据公司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第五十六规定，股东可以就议案内容提

出质询和建议，会议主持人应当亲自或指定与会董事和监事或其他有关人员对股

东的质询和建议做出答复或说明。有下列情形之一时，主持人可以拒绝回答质询，

但应向质询者作必要的解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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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质询与议题无关； 

（二）质询事项有待调查； 

（三）回答质询将明显损害股东共同利益。 

五、根据公司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第五十七条规定，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

大会连续举行，直至形成最终决议。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

不能作出决议的，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止本次股东大

会，并及时公告。同时，召集人应向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报

告。 

六、根据公司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第六十二条规定，会议主持人可以命令

下列人员退场： 

（一）无出席会议资格者； 

（二）扰乱会场秩序者； 

（三）衣帽不整有伤风化者； 

（四）携带危险物品或宠物者； 

（五）其他必须退场情况。 

上述人员不服从退场命令时，会议主持人可以通过警卫人员强制其退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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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一、会议召开时间： 

现场会议时间：2024 年 4 月 8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4:30  

网络投票时间：2024 年 4 月 8 日（星期一） 

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

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9:25,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

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 

二、股权登记日：2024 年 4 月 1 日 

三、会议地点：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绿茵路 1289 号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

公司三楼会议室 

四、会议召集人：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五、主持人：董事长邵涛先生 

六、主持人宣布股东出席情况、大会须知并宣布大会开始； 

七、相关人员向大会报告议案，并审议本次会议议案； 

1、关于增补喻玲女士、刘爱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

案。 

八、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及咨询，公司回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提问； 

九、会议表决：对会议议案进行表决；会议工作人员清点表决票； 

十、会议主持人宣读会议决议； 

十一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； 

十二、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，与会董事在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上签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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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 

关于增补喻玲女士、刘爱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

的议案

各位股东、股东代表： 

因独立董事李秀香女士、邵军女士已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相关

专门委员会的职务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并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及第

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喻玲女士、刘爱军先生

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以上请各位股东、股东代表予以审议。 

 

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二四年四月八日 

 

附件： （详见 2024 年 3月 21日洪城环境临 2024018号公告） 

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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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

喻玲：女，1977 年 12 月出生，汉族，民革党员，博士，江西财经大学法学

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江西省“高层次高技能领军人才”，“江西省第二十次社

会科学优秀成果奖”二等奖，“江西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”二等奖，

江西财经大学“2022 年度科研十强”，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二届“师德标兵”，著

有《个性化新闻推荐的反垄断规制研究》、《中国反洗钱法：理论、实践与国际

比较》、《反垄断规制典型案例研究梳理研究》等。 

刘爱军：男，1973 年 6月出生，汉族，中共党员，博士，江西财经大学法学

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江西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，江西省商校师德先进个人，

江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。著有《薪酬管理理论与实务》、《商业伦理学》等。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